
合同编号：

技术服务合同

      项目名称： 沧州市企业技术中心及河北省企业技术

中心申报 

      委 托 方：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甲 方）                          

      受 托 方:     河北清旭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乙 方）                                 
      签订时间：       2023年10月31日         
      签订地点：                                        

      有效期限：                                
技术服务合同

甲方（委托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
乙方（受托方）：河北清旭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延刚               联系电话：15373198933
办公地址：石家庄正定新区新城大街与恒阳路交口宝能中心4号楼2406室

企业银行帐户：中国工商银行石家庄高新支行

账户：0402021609300310481

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 沧州市企业技术中心及河北省企业技术中心申报  进行专项技术服务，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一、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甲方：

1、按照乙方要求，甲方要及时向乙方提供真实有效的相关情况、文件以及编制专业材料所需的一切基础材料等。

2、甲方要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费总计 捌万元整（¥80,000元）。（其中沧州市企业技术中心3万元，河北省企业技术中心5万元）
3、甲方分三次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费。

第一次在2023年 11  月 5 日
之前支付乙方  叁万元整（¥30,000元） 。

第一次在2025年 5  月 10 日之前支付乙方  叁万元整（¥30,000元） 。

第三次在2025年河北省发改委网站公示河北省企业技术中心结果后五日内支付乙方 贰万元整（¥20，000元）。
如甲方逾期付款，乙方将向甲方另行加收逾期违约金，逾期违约金按应付款额每日千分之一计算，直至付清。

    4、甲方要协助乙方做好专业材料编制，如涉及的产学研合作协议、专利或著作权申请、用户报告、查新、专项审计报告等需第三方出具材料事项的办理工作，甲方向第三方支付所需费用。
5、甲方指定项目联系人，负责转达甲方的要求，提供资料等，如甲方更换联系人，应当及时通知乙方。

    乙方：

    1、乙方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为甲方提供项目诊断、策划、指导、专业材料的编制和整理及后期专项财务及税务等方面培训和在乙方各平台为甲方企业及其产品做免费宣传推广。

2、乙方帮助甲方编制的申报材料，必须符合国家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法律及政策规定。

3、未经甲方允许不得将材料所涉及的内容向外透露。

4、如本合同约定的事项有相关延续性的材料，乙方有责任帮助甲方完成，并有权获得延续工作的服务费，费用数额由甲乙双方商议确定。

5、乙方明确联系人与甲方联系人就合同中约定的内容相互联系，如乙方更换项目联系人，应当及时通知甲方。

   二、 违约责任
本合同签订后，双方均应履行合同规定的全部条款，否则，违约方应赔偿给守约方因此而造成的一切损失。
三、其它

1、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遇争议，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按法律程序解决。

2、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本合同经双方盖章后立即生效。

3、如果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不通过，且甲方决定不再继续申报，乙方退回收取甲方的第一次费用，本协议自此终止。如果河北省企业技术中心申报不通过，且甲方决定不再继续申报，乙方退回收取甲方的第二次费用，本协议自此终止。

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河北清旭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                               法定代表：

（或授权代表）                           （或授权代表）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                               签约地点： 

�这是什么


�延续性材料？如是项目初始即明确的申报范围内材料的补交，则应当包含在申报服务费中，否则，工作量有限。这些工作量作为项目整体提供服务不应另行收费，建议删除本条。






